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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是促使债务人履行其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

实现的法律措施。 因此，主债权移转，担保作为从权利也一

并移转。 2、种类：包括人的担保(保证)、物的担保(即担保

物权，抵押、质押和留置)和金钱担保(定金)。 3、适用于各

类民事债的关系。(司法解释第1条扩张了担保法第2条) 4、法

律性质： 从属性。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但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补充

性，因而增强了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保障

债权实现性。 5、反担保。包括债务人设定的抵押、质押以

及第三人设定的抵押、质押和保证。 (二)担保合同 除法定物

权(即留置权)外，其他担保应当通过担保合同来设定。 担保

合同是单务合同、无偿合同、要式合同。 1、下列担保合同

无效： 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社会团体，违反法律

规定提供担保的； 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第60条规定，

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的； 

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和不可转让的财产设立担保的

； 未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或登记对外担保的，或为境外机构

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外商

投资企业中的外方投资部分的对外债务提供担保的；无权经

营外汇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无外汇收入的非金融性质的企

业法人提供外汇担保的；主合同变更或者债权人将对外担保

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批准的，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担保合同无效

后的赔偿责任： 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

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

的部分不能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2。主合同无效而

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担保人有过

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

分的 1／3。 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

，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

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不能清偿”指对债务人

的存款、现金、有价证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工

具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债

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的状态。) 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

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

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可

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行提起

诉讼。 3、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

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

三)物的担保与保证的关系 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债务人提供

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 

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

可以请求保证人或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当事人对保证

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

有约定的或约定不明的，对全部债权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

承担全部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

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 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



物的担保的，物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或担保物

因不可抗力灭失，而没有代位物，保证人仍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或者法律规定承担担保责任。 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

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主

合同履行期满后，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致使担保物的价值减

少或者毁损灭失的，视为债权人放弃部分或者全部物的担保

，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利益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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